
2024.3.28 星期四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唐昉婷20242024..33..2828 星期四星期四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55案卷案卷

法院审理认为，民事主体有肖像权，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同时，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除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公开个人信

息应经过该自然人的同意。被告吴某某

虽辩称其发布内容与原告无关，其使用

的用户名“覃某某”也与原告覃某某并非

同一人，但涉案账号的用户头像是原告

覃某某的肖像，用户名更是与原告覃某

某同音且相近，二者结合均会使社会大

众认为涉案账号中的“覃某某”即为原告

覃某某。且从被告吴某某与原告覃某

某、案外人李某的聊天记录看，在原告覃

某某、案外人李某要求被告删除相关视

频时，被告吴某某明确要求原告覃某某

向其道歉才愿意删除视频，可见被告吴

某某使用涉案短视频平台账户发布相关

视频均是针对原告覃某某。被告吴某某

的行为侵犯了原告覃某某的肖像权、名

誉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判决被告

吴某某向原告覃某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

偿原告覃某某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

慰金。

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并公开道歉

《人民法院报》 雷梅洁

确诊为冠心病，实施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保

险公司却以手术非开胸进行的冠状动脉血管旁路移植手

术为由，拒绝赔付。近日，安徽广德市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经审理，法院最终判决被告

某保险公司赔付原告尹某重疾险保险金98000元。

2018年9月，尹某在某保险公司的宣传和介绍下购

买了一款保险，保险项目为分红型主险，保险期间为终

身，交费年限为20年，年交保费4009.5元，基本保险

金额是99000元。同时，附加了该款产品的长险重疾

险，基本保险金额是98000元（20年交费，保险期间终

身），另附加了一年期的短险，合计共交保费是6524.7

元。

2020年2月23日，尹某突发胸痛，在广德市中医

院检查诊断为胸痹、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遂办理

了住院。2020年2月25日，尹某在湖州中心医院住院

治疗，被诊断为心绞痛、冠心病，于27日在该医院进行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尹某先后7次住院治疗，共花

去医疗费74215.4元。尹某认为自己突患心绞痛、冠心

病且做了植入支架手术，在各医院治疗时专家均认为该

病属于重疾。2022年11月10日，尹某向某保险公司提

出理赔申请，要求某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中的重疾险

赔付。2022年11月22日，某保险公司以冠状动脉支架

植入术非开胸的介入的手术为由，拒绝赔付，向尹某作

出不予给付保险金/不予豁免保险费的理赔决定书。尹

某不服，诉至广德市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于2018年9月11日签

订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约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各自的义务。因该合同采用的是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没

有举证证明其对治疗严重的冠心病必须实际实施了开胸

进行的冠状动脉血管旁路移植的手术才赔付保险金、冠

状动脉支架植入术不赔付保险金进行明确的告知与说

明，该格式条款未生效。

保险合同文本为保险公司事先拟定并反复适用，是

典型的格式合同条款。我国合同法规定：“对格式条款

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

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的解释。”而保险法也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

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

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已将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纳入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中。综

上分析，原告被医疗机构施行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

术”应当认定为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责任

范围。

原告尹某的病情符合重大疾病，双方合同于2018

年9月11日成立，尹某第一次入院治疗在2020年，合

同约定的等待期（生效之日起90日内）已过，合同成立

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于 2018年、2019年、2020年、

2021年均分别缴纳了6524.7元保险费用。原告的疾病

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保险

金。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原告投保的附加重疾险基本保

险金额为 98000 元，保险公司应一次性支付保险金

98000元。

综上，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宣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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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以心脏支架术
非开胸手术拒赔

法院：符合赔付条件，应按约赔偿

《南宁晚报》韦薇 吴昊

未经他人同意，在网络平台用对方肖像作为头像，网络名以及视频、评
论内容映射对方介入他人感情生活，并辱骂他人。

近日，广西南宁兴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人格权纠纷案。

2023年3月至4月，吴某某未经覃

某某同意，在短视频平台上擅自使用覃

某某的肖像作为3个短视频平台账号的

用户头像，并将上述账号的用户名分别

设置为“覃某某知三当三”“知三当三覃

某某”“覃某某-知三当三”。

吴某某使用上述短视频平台账号编

辑、发布多个涉及覃某某肖像、个人信息

及案外人梁某、李某个人信息的视频，在

视频内容和评论区内容中影射覃某某介

入他人感情生活，并用难听的词语辱骂

覃某某。

覃某某及案外人李某知道后，要求

吴某某停止侵权并删除短视频平台用户

名“覃某某知三当三”内涉及覃某某的图

文内容、更换账号头像及用户名。但吴

某某不予理睬，继续发布涉及覃某某的

图文视频。

2023年4月，覃某某就上述侵权视

频向短视频平台投诉，短视频平台对上

述视频予以下架，并对涉案账号作禁止

发布作品处理。

经过多次投诉和交涉，2023年5月

6日，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了其中

2个账号昵称及账号头像，删除、隐藏侵

权博文。但之后，吴某某仍使用第四个

短视频账号持续发布涉及覃某某的视

频。

擅用他人肖像在短视频发布辱骂内容

■法官提醒

网络社交平台并非法外之地，网络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进行民事活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在网络社

交平台中发表言论时，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不能借机损害他人的名誉，应严守法律底线，秉持谨慎负责

的态度，尊重相关当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覃某某认为，吴某某行为造成其名

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受到严重损害，引

发大量不特定人群对其社会评价极度低

下，给其工作与生活带来巨大困扰，导致

其无法正常工作，拒绝与人交流，精神受

到严重刺激，经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

神科诊断，被确诊为社会功能严重缺陷、

焦虑抑郁。

为此，覃某某将吴某某诉至法院，要

求吴某某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因侵权

产生的包括医药费、误工费在内的经济

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吴某某辩称，上述短视频平台账号

确实由其使用，但案涉账号名中的“覃某

某”并非本案原告覃某某，其仅使用覃某

某的肖像作为账号头像，账号中发布的

内容也与覃某某无关，没有侵犯覃某某

的人格权。

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